


附件：

郑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收费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学生收费管理，规范收费行为，保障学

校及学生合法权益，促进学校教育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关于改革我省民办学历

教育收费管理方式有关事项的通知》（豫发改收费〔2017〕17 号）

等相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生收费坚持合法合规、成本导向、公开透明、自

愿公平原则。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学生收费主要包括学历教育收费（包括

学费、住宿费和考试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第四条 所有收费均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截留、挪用、坐收坐支，严禁公款私存和私设“小金库”。

第二章 收费管理体制

第五条 学校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收费管理体制。

第六条 校长办公会统一领导学校收费管理工作，主要职责

为：

（一）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审议收费制度、收费项目及标准，

处理收费管理重大事项。



（二）校长办公会负责审批收费工作具体方案，协调校内收

费管理相关事宜。

第七条 财务处是学生收费的管理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一）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草拟收费项目及

标准，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党委会审定。需报批的收费项目按

规定程序向上级有关部门报批；

（二）及时做好收费项目与标准公示工作；

（三）严格按公示项目和标准向学生收取费用。向学生收取

费用时，应按规定开具合法票据（含电子票据）；

（四）定期核算收费数据，每月向各二级学院（部）、学生

处反馈学生缴费及欠费情况，每学期形成收费情况分析报告；

（五）严格执行退费政策，按规定流程办理各类退费核算及

支付手续；

（六）积极配合上级主管部门开展收费检查工作；

（七）负责收费票据管理工作；

（八）负责学生收费日常管理工作。

第八条 二级学院（部）作为学费、住宿费催缴工作主体，

院部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主要职责包括：

（一）落实专人负责收费催缴工作，实时掌握学生缴费状态；

（二）强化学生学籍注册管理，除特殊情况外应严格执行“先

缴费、后注册”原则；

（三）及时掌握学费缴纳信息，核对学生欠费名单，对欠费



学生采取“一对一”通知方式，及时告知本人及家长欠费情况并

督促缴费；

（四）加强学生素质教育，将收费管理办法纳入新生入学教

育内容，强化学生依法缴费和诚信意识。

（五）针对经济困难学生，协助对接资助政策。

第九条 学生处作为学生管理与资助协调机构，主要职责包

括：

（一）开展收费政策宣传与诚信教育，增强学生依法缴费意

识。

（二）统筹助学贷款、助学金等资助工作，及时向财务处提

供资助名单及金额，协调解决经济困难学生缴费问题。

（三）负责学生外宿审批、住宿调整等相关事宜，及时将变

动信息同步至财务处，作为住宿费核算依据。

（四）严格管理学生学费收缴工作，并督促院系有关人员做

好学生学费催缴工作。

第十条 教务处（含学籍管理部门）主要职责包括：

（一）定期核对学院学籍情况，并及时将学籍变动情况（包

括休学、复学、退学、延长学制、留级、转专业和保留学籍等）

报送财务处，财务处据此调整核对每年实际应收学费人数。

（二）在办理转学、退学等学籍异动手续时，核查学生缴费

情况，凭财务处出具的费用结清证明（或欠费处理意见）办理相

关流程。



第十一条 招生办公室主要职责包括：

（一）新生录取后 5 个工作日内，将准确的学生学籍信息

（含专业、层次、学制等）同步至财务处，为收费系统初始化提

供依据。

（二）在招生简章、招生宣传中准确公示收费项目及标准,

确保招生信息与备案收费标准一致，不得擅自承诺减免费用或增

设收费项目。

第三章 收费项目与标准管理

第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学生收费主要包括三大类：

（一）学历教育收费：与学生接受学历教育直接相关的收费，

包括学费、住宿费、考试报名费等收费项目。

（二）服务性收费：学校为学生提供自愿选择的非教学服务

所收取的费用，主要包括证件工本费、水费、电费等。

（三）代收费：为方便学生学习和生活，在自愿前提下代为

收取并支付给第三方的费用，主要包括体检费、医疗保险费、教

材费等。

第十三条 学校学生收费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一）学历教育收费中的学费、住宿费由财务处负责按规定

向国家有关部门报批和备案。并按照国家发改委、河南省教委等

管理部门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执行；

（二）代收费和服务性收费，应坚持“缴费自愿”和“非营

利性”原则。代收费应及时据实结算；服务性收费即时发生即时



收取。

第四章 收费与退费流程

第十四条 所有费用的收取由财务处统一管理，校内其他单

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取任何费用。

（一）学校学历教育收费由财务处统一按经相关部门批准的

收费标准执行，收入纳入财务预算统一核算。

1.学费、住宿费按学年收取，不得跨学年预收；

2.学费、住宿费通过学校开通的缴费平台进行网上缴费，每

学年 8-9 月份为学校集中收费时间，学生需在规定时间内缴费。

缴费成功后，可通过学校公众号“智慧郑电信息”平台自主下载

打印缴费电子票据；

3.财务处定期将学生欠费情况反馈学生处及二级学院。各学

院应督促学生按期缴费，对于恶意拖欠学费、住宿费的学生，按

照学校学生管理等有关规定办理。

（二）代收费项目按代收标准收取，并及时进行支付、清算，

不得盈利。

（三）服务性收费按照学校制定的合理收费标准收取，收入

纳入学校预算统一管理。

第十五条 特殊情况的收费管理

（一）家庭经济困难、办理绿色通道及贷款的学生，按学校

规定程序办理暂缓注册后暂缓缴费，应在本学年贷款工作结束后

完成该学年缴费。



（二）按规定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被录取当年不缴纳学费

等费用。重新办理入学时，按所属学院年级标准缴纳学费、住宿

费等费用。

（三）转专业的学生，在办理转专业前应交清以前学年费用，

转专业后按转入专业所属学院年级的费用标准缴纳学费。

（四）转学、退学的学生应补齐以前欠缴的学费、住宿费，

学院确认其已交齐方可办理相关手续。该学年已全部缴纳学费、

住宿费的按其不在学校月份办理退费（每学年按 10 个月计算）。

办理转学、退学手续时间以学生处批准时间为准，手续批准后不

再收费。

第十六条 休学及延期毕业管理

（一）经学生处批准休学的学生，休学后不推迟毕业的按规

定学制年限缴纳学费。休学后推迟毕业，休学时间为一整年的，

休学当年不缴纳学费。

（二）学生应征入伍保留学籍的，退役复学后按现行专业标

准缴纳学费，享受国家学费代偿政策的，由学生处对接财务处办

理费用抵扣。

（四）延期毕业（含休学时间超过国家规定学制年限毕业）

的学生，按实际延长学年及所在专业标准缴纳学费、住宿费。

第十七条 关于学生退费，执行以下退费标准：

（一）学宿费退费



学生退学、休学或办理外宿审批的，学费、住宿费按以下原

则计算退费时间（每学年按 10 个月计算）：

1.新生在报到前申请退学的，全额退还已缴学费；

2.报到后退学的，按照实际在校时间办理学宿费退还，不满

15 天的，按照 0.5 个月结算学宿费；超过 15 天（含 15 天）

不满 1 个月，按照 1 个月结算学宿费，结余部分予以退还。

3.因宿舍条件调整导致收费标准变化的，按实际住宿标准多

退少补。

（二）代收费退费

代收费按照实际发生，差额部分多退少补。

第十八条 退费流程

学生提交退费申请（附退学审批表、休学证明等相关材料），

经二级学院（部）、教务处、学生处等部门审核。财务处依据审

核结果及退费标准核算退费金额，报分管校长审批后，在 15 个

工作日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退还至学生本人或委托收款人账户。

第五章 监督与责任追究

第十九条 学校审计部门定期对收费情况进行督查，重点核

查收费项目合规性、资金管理规范性及退费执行情况，并向董事

会报告。

第二十条 财务处通过网站、公示栏等渠道公布收费项目及

标准、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监督，配合价格、教育、财政等部

门开展收费检查。



第二十一条 对无正当理由欠费且经批评教育拒不改正的学

生，学校有权在评先评优、奖助贷补等权益评选中作出相应处理。

第二十二条 对存在下列违规收费行为的单位或个人，依规

追究责任：

（一）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或提高收费标准的；

（二）截留、挪用、坐收坐支收费收入的；

（三）未按规定公示收费信息或隐瞒收费依据的；

（四）违规开具票据或伪造收费数据的；

（五）未按规定办理退费或拖延退费的。

违规行为一经查实，责令立即整改，追缴违规款项；情节严

重的，对相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校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学校相关收费

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